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暨利用同意書

致  欣漾生醫事業

註: 「欣漾生醫事業」係指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統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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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銷商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親簽) 經銷商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親簽)

共同申請人/配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親簽)

XS0061606V001

欣 漾 生 醫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台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一 段 1 6 3 號 3 樓 之 3
訂貨專線：(02)2768-8268  傳真：(02)2768-8280

1.本人同意欣漾生醫事業於法令以及契約所規定之範圍內，得基於各項業務之需要，蒐集或要求揭露本人之個人

   資料，並得予以處理及利用。

2.本人已經由欣漾生醫事業告知並同意下列事項：

(一) 由欣漾生醫事業蒐集本人所揭露或提供之個人資料。

(二) 欣漾生醫事業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：欣漾生醫事業為執行多層次傳銷業務及稅務申報之必要，包括基於

       商品、勞務(含課程或活動)推廣及銷售(含欣漾生醫事業或所委託第三人為配送或執行訂退貨及售後服務)、參

       加人招募、參加人管理、獎（佣）金或其他利益發放（含舉辦優秀參加人表揚大會、海外旅遊等與傳銷有關

       之激勵活動）、教育訓練，拍攝本人之影語音檔及其處理運用方式，以及國內外傳輸等目的，於不違反個人

      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欣漾生醫事業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

(三)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連絡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E-MAIL或  

       居住地址)、語音、拍攝本人之照片及影片、語音檔案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識別類、特徵類資料。

(四) 本人之個人資料由欣漾生醫事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暨相關法令保存，並得於其執行業務所需之區域與範圍

       內，以書面、電子文件、簡訊、電話、傳真等方式，自行或委任他人處理與利用。

(五) 本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，針對前述個人資料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

      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，或請求刪除。

(六) 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契約所必要，如因不提供致本人與欣漾生醫事業間之契約無法成立或履行者，其

       責任由本人負擔。

3.本人同意欣漾生醫事業以本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本人身分、並與本人進行聯絡、提供相關服務及資訊。

4.本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欣漾生醫事業相關個人資料，但若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欣漾生醫事業發

   現不足以確認本人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欣漾生醫事業有權暫時停止提供

   對本人之服務。 

5.本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欣漾生醫事業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若本人拒絕提供相關資料，如日後產生對本人個人權

   益之影響，概與欣漾生醫事業、推薦體系上下線(含國際推薦人)及業務相關第三人無關。

6.本人了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欣漾生醫事業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

   個人資料之效果。

7.本人了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欣漾生醫事業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

   查驗。

8.本人若未經欣漾生醫事業書面同意而有違反本同意書、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，致損害欣漾

   生醫事業或第三人權益情節重大者，欣漾生醫事業得解除或終止本人與欣漾生醫事業間之契約，本人並願負一

   切法律和賠償責任。

9.本同意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，並經契約雙方同意列為契約之附件；相關之承諾義務與責任，不因契約之終止或

   解除而失效。

10.有關本同意書之事項牽涉訴訟時，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
11.本同意書一式兩份，由本人及欣漾生醫事業各執一份。


